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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城市管理考核评比暂行办法

为加强城市管理，提升城市品质，根据《城市市容和环境卫

生管理条例》、《广东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规定》、《国

家卫生城市标准》、《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和《中共佛山市

委 佛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城市管理的实施意见》（佛发〔2012〕

6 号）等，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一、考评机构

佛山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城管委）负责城市管理

考核评比，由佛山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市城管办）

具体组织实施。

二、考评对象

禅城、南海、顺德、高明、三水区政府及佛山新城管委会，

市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三、考评内容和权重

（一）禅城、南海、顺德、高明和三水区的考评内容和权重：

1、市容管理方面（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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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环境卫生管理方面（13%）。

3、园林绿化管理方面（10%）。

4、市政及公共设施管理方面（12%）。

5、户外广告管理方面（7%）。

6、施工工地及渣土管理方面（10%）。

7、沿街景观长效管理方面（5%）。

8、数字城管方面（13%）。

9、市政府重点工作及督查督办事项落实、长效管理机制建

设等方面（10%）。

10、对不文明行为管控等其他城市管理方面（7%）。

（二）佛山新城的考评内容和权重：

1、市容管理方面（13%）。

2、环境卫生管理方面（13%）。

3、园林绿化管理方面（13%）。

4、市政及公共设施管理方面（13%）。

5、户外广告管理方面（7%）。

6、施工工地及渣土管理方面（13%）。

7、数字城管方面（13%）。

8、市政府重点工作及督查督办事项落实、长效管理机制建

设等方面（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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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对不文明行为管控等其他城市管理方面（5%）。

（三）一环高速公路的考评内容和权重：

1、路容路貌 （35%）

2、道路绿化 （20%）

3、户外广告管理（15%）

4、交通设施管理（30%）

四、考评范围

第一个考评年度（2012 年 7 月 1 日—2013 年 6 月 30 日）考

评禅城、南海、顺德、高明、三水区中心城区及佛山新城；第二

个考评年度起逐步扩大考评范围，其中 2013 年 1 月起增加对佛

山“一环”全线考评, 2013 年 7 月起增加对各区重要干道、片

区以及涉及沿街景观整治任务的镇街的整治提升工作进行考评，

并要求各区对辖区镇街的城市管理考评实现全覆盖。市对各考评

对象的具体考评范围为：

禅城区：祖庙街道、石湾街道、张槎街道范围（包括禅西大

道）；季华路向西延伸至紫洞路口。

南海区：桂城街道范围；桂丹路(至“西二环”高速入口)，

桂和路（至“一环”交界处），广佛新干线（广州西环至广佛路），

佛山大道（禅城交界处至谢边立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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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德区：大良街道（五沙片区除外）； 105 国道顺德区范

围（即延伸至中山市交界面、广州市番禺钟村交界面）。

高明区：荷城街道（东至西江，南至沧江河，北至高要交界，

西至恒昌路、祥福路、海华路）；高明大道延伸至与江肇高速公

路交界处。

三水区：西南街道（东至三水区与南海区行政界线，南至金

本片区，西至三水区与四会市行政界线，北至西南街道与云东海

街道行政界线）；云东海大道；南丰大道（由广三高速路口起至

三水区路桥建设有限公司芦苞收费站）。

佛山新城：由汾江南路（规划）、裕和路、吉祥道（规划）、

富华路（其中岭南大道至文华南路段以道路中线为界）、文华南

路（规划）、君兰路（规划）、裕和路、百顺道、荷岳路、百合

道、天成路（规划）、永兴道（规划）、潭洲水道南岸线绕合而

成。

市路桥建设有限公司：佛山市路桥建设有限公司管辖的佛山

“一环”高速公路范围。

数字城管的考评范围为各考评对象数字城管覆盖范围。

沿街景观整治提升范围：以市政府、市住房和城乡管理局文

件确定的范围为准。

五、考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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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评标准见附件。今后考评标准的修订由市城管委负责。

六、考评方法

（一）考评原则。

1.坚持公平、公正、廉洁、科学考评；

2.坚持暗检与明检相结合、普检与抽检相结合、日检与夜查

相结合、考评与督办相结合、综合检查与专项检查相结合。

3.突出社会评价和舆论监督的作用。

（二）考评方式。

周检查、月通报、季考核、年总评。

（三）具体办法。

1.暗检。

（1）市城管办组织 7个实地考评小组（市容组、市政环卫

组、园林绿化组、户外广告组、工地管理组、其他城市管理组、

“一环”高速公路组）的专职考评人员采取暗检方式每周进行检

查扣分。每月暗检扣分为每周暗检扣分合计，按考评内容权重打

分，但不设负分。

（2）各实地考评小组按照检查内容每周对各考评对象检查

一次。除园林绿化组外，其他考评小组每月对各考评对象进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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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夜间暗检。考评小组对各考评对象进行暗检时，检查的工作量

和时长应基本一致。

（3）为突出不同时期的工作重点，暗检工作将结合不同阶

段的专项整治行动加强专项考评，对各区落实市政府或市城管委

或市城管办要求开展的专项整治行动进行考评，对应专项整治行

动内容的暗检项目考评分值增加 20%，即原分值标准乘以 1.2 系

数。

（4）市城管办负责做好数据统计、整理以及每月情况通报

工作。

（5）各考评小组应在 48 小时内将暗检期间发现的具有一定

处理价值（时效性较强的、违法结果或现象易于灭失的以及执法

队伍队容风纪等问题除外）的城市部件、事件问题移交给数字化

城市管理指挥中心立案和派遣，以利于责任单位及时处理。

2.明检。

（1）每季度由市城管办组织相关人员进行一次明检。明检

时间为每季度末月下旬（数字城管方面的考评工作按数字城管的

要求实施），每个考评对象安排半天时间进行检查考核，考评顺

序提前抽签确定。

（2）对主要道路、重点场所等检查点建立数据库，并定期

更新，每次明检时从中随机抽取一定数量的考核样本进行检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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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此外，市城管办可根据暗检发现问题较多的区域（地点）增

加明检范围。

（3）市容组、市政环卫组、园林绿化组、户外广告组、工

地管理组、其他城市管理组、“一环”高速公路组负责明检期间

的实地检查项目考评；市城管办综合科会同业务科室负责“市政

府重点工作及督查督办事项落实、长效管理机制建设”以及责任

领导风险抵押金制度落实工作等项目考评；数字化城市管理指挥

中心负责数字城管考评项目考评。

（4）明检期间，由市城管办从市城市管理考评监督员人才

库抽选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会监督员、媒体代表和

市民代表全程监督考评工作。

（5）明检时，各考评对象应向市城管办提交本季度开展城

市管理工作情况总结，并提供相关考评数据及资料。

3.社会评价和舆论监督。

每季开展一次公众满意度评价，对市民和城管监督员进行问

卷调查，市民和城管监督员评价与季度总成绩挂钩。每季考评情

况在媒体上公布，接受市民的监督。

公众满意度测评工作包括以下两部分：

（1）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会监督员、媒体代

表和各区市民代表测评。其中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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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监督员、媒体代表对各考评对象城市管理工作情况进行满意度

测评，各区市民代表对生活所在区域的考评对象城市管理工作情

况进行满意度测评，共占公众满意度分值 50%权重。

（2）由市城管办通过服务外包形式，委托第三方随机抽查

市民对各考评对象城市管理工作情况满意程度进行测评，占公众

满意度分值 50%权重。

4.督办。

除暗检、明检外，由市城管办根据新闻媒体、市民群众反映

的问题以及各区在城市管理过程中的难点、黑点，对各考评对象

进行不定期督查，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书面督办，限期整改到位。

5.计分方法。

考评成绩采用百分制计分，计分方法如下：

（1）暗检计分：

7个实地考评小组每周按照各自项目进行暗检扣分，月暗检

成绩=Σ（100-项目月暗检扣分）×权重。[计算公式按《佛山市

城市管理考评标准》]

（2）明检计分：

各明检考评小组按照《佛山市城市管理考评标准》中所有项

目进行考评扣分。月明检成绩=Σ（100-项目明检扣分）×权重。

[计算公式按《佛山市城市管理考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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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众满意度测评计分：

公众满意度测评成绩=（党代表、人大代表……生活所在区

市民代表测评得分）×50% + （委托第三方随机抽查市民测评得

分）×50%

（4）季度考评成绩：

每季总成绩=月平均暗检成绩×40%＋明检成绩×30%＋公众

满意度×30%

（5）年总评成绩：各考评对象考评年度各季度的考评得分

进行平均，即为该考评对象的年度考评得分。

七、奖惩办法

（一）设立 4,000 万元城市管理奖励基金。

1.五区政府每年各出 500 万元、佛山新城管委会和市路桥建

设有限公司每年各出250万元，市人民政府每年拨付1,000万元，

合计 4,000 万元作为城市管理奖励基金。奖励基金由市财政在代

管资金账户中设置明细科目，实行分账核算，专款专用。

2.获奖金额的 60%用于城市管理工作方面的投入，40%用于

奖励城市管理工作的先进单位和个人。各区所获奖金不能抵扣城

市管理工作的预算资金。市城管办和市财政部门定期对奖励基金

的使用情况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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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行责任领导风险抵押金制度。五区区委书记、区长和佛

山新城管委会主任和市路桥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个人每季度上

缴 3,000 元，分管副区长和佛山新城管委会分管副主任、市路桥

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个人每季度上缴 2,000 元，作为考评风险抵

押金。五区和“一环”季度考评成绩 80 分以上、佛山新城季度

考评成绩 85分以上的，考评风险抵押金全额退还。

（二）奖励。

1.季度奖励

五区季度考评成绩 95分（含）以上的奖励 200 万元；90 分

（含）至 95分的奖励 100 万元；85 分（含）至 90 分的奖励 50

万元；80 分（含）至 85分的不奖不罚。

佛山新城管委会季度考评成绩 95 分（含）以上的奖励 100

万元；90 分（含）至 95 分的奖励 50 万元； 85 分（含）至 90

分的不奖不罚。

市路桥建设有限公司季度考评成绩 95 分（含）以上的奖励

100 万元；90 分（含）至 95 分的奖励 50 万元；85 分（含）至

90 分的奖励 25 万元；80 分（含）至 85分的不奖不罚。

2.年度奖励

对五区年总评成绩 85分以上（含 85 分），且考评年度的各

季度考核成绩没有不达标的情况，对辖区各镇街的城市管理考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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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全覆盖，奖励 100 万元；如五区均没有达到上述条件，则对

年度成绩第一名的奖励 100 万元。

佛山新城年总评成绩 90分以上（含 90 分），且考评年度的

各季度考核成绩没有低于 85分的情况，奖励 50 万元。

“一环”高速公路年总评成绩 85 分以上（含 85 分），且考

评年度的各季度考核成绩没有低于 80 分的情况，奖励 50 万元。

3.为了突出城市管理工作的重要性，把城市管理考评结果纳

入每年度市委、市政府对各区委、区政府的经济社会工作任务考

核奖励范围，将城市管理工作考核内容列入其中的单项考核奖励

项目。

（三）处罚。

1.五区季度考评成绩低于 80 分的罚 200 万元，佛山新城管

委会季度考评成绩低于 85 分的罚 100 万元，市路桥建设有限公

司季度考评成绩低于 80 分的罚 100 万元，区委书记、区长或佛

山新城管委会主任、市路桥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分管副区长或

佛山新城管委会分管副主任、市路桥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的考评

风险抵押金予以收缴。

2.季度考评成绩低于 80分的考评对象（佛山新城为 85分）

主要负责人应在一周内通过新闻媒体向市民作出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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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考评年度中两次季度考评成绩低于 80 分的考评对象（佛

山新城为 85 分）党政主要负责人由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进行

约谈。

4、对辖区各镇街的城市管理考评没有全覆盖的考评对象不

得参加年总评。

（四）考评结果运用。

1.市城管办每月将暗检情况反馈给五区区委、区政府和佛山

新城管委会、市路桥建设有限公司及相关责任单位和相关责任

人。

2.每季度的考评成绩以文字形式专报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

及相关市领导，并通报给各区区委、区政府、佛山新城管委会和

市路桥建设有限公司及相关单位和相关责任人。同时，将考评结

果情况和区政府、佛山新城管委会、市路桥建设有限公司第一责

任人、直接责任人的姓名与职务在《佛山日报》上公布。

3.把城市管理考评结果作为各区、佛山新城和市路桥建设有

限公司政绩考核、绩效评估和文明创建工作评价的重要内容，作

为考核选拔干部的重要依据。

八、考评监督

（一）聘请考评监督员全程参与监督。由市党代会代表、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媒体代表、社会监督员等组成城市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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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评监督员库，每季从监督员库中随机抽取若干名考评监督员监

督考评工作。

（二）聘请市民代表定期评议。由人民团体代表、企业单位

代表、事业单位代表等组成城市管理考评评议员人才库，定期对

考评结果进行民主评议。

（三）利用数字化城管平台进行全程监督。充分利用数字城

管视频监控、GPS 等高科技手段进行全方位、全天候定位监控。

（四）由市委办公室、市府办公室督查科室督查。市委办公

室、市府办公室督查科室对考评工作出现的问题进行定期和不定

期督查。

（五）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考评人员必须做到公正、廉

洁，如有违反，严格按照相关规定，从重从严处罚，并追究相关

人员的责任。对市民投诉、媒体曝光的问题，考评人员未及时核

实纳入考评并予以扣分的，视作考评人员不作为，给予处罚。

九、附则

（一）本办法是对《佛山市城市管理考核评比暂行办法》（佛

府办函﹝2012﹞281 号）的修订，自 2013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

（二）本办法整合了《佛山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

发〈佛山市城市管理考核评比细则〉的通知》（佛城管委办﹝2012

﹞3 号）、《佛山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佛山市城市管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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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高速公路考核评比暂行办法的通知》（佛城管委﹝2012﹞1

号）以及《佛山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关于对佛山新城城市管理实行

差异化考评的通知》（佛城管委﹝2013﹞1 号）的内容，自本办

法实施之日起，这些文件同时停止执行。

（三）各区人民政府和佛山新城管委会参照本办法对辖区单

位和镇街的城市管理工作进行考核和奖惩。

附件：佛山市城市管理考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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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城市管理考评标准

佛山市城市管理委员会

二〇一三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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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一、佛山市城市管理考评标准包括市容管理考评标准等十项内容，每项的分值均为 100

分。

二、考评计分方法

（一）各考评对象的计分公式：

（1）禅城、南海、顺德、高明、三水区:

考评成绩= A×13%+B×13%+C×10%+D×12%+E×7%+F×10%+G×5%+H×13%+I×10%+J×7%

（2）佛山新城：

考评成绩= A×13%+B×13%+C×13%+D×13%+E×7%+F×13%+H×13%+I×10%+J×5%

（3）“一环”高速公路：

考评成绩= S1×35%+S2×20%+S3×15%+S4×30%

其中：A=市容管理考评成绩

B=环境卫生管理考评成绩

C=园林绿化管理考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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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市政及公共设施管理考评成绩

E=户外广告管理考评成绩

F=施工工地及渣土管理考评成绩

G=沿街景观长效管理（五位一体）考评成绩

H=数字城管考评成绩

I=市政府重点工作及督查督办事项落实、长效管理机制建设等考评成绩

J=对不文明行为管控等其他城市管理考评成绩

S1、S2 、S3 和 S4分别为一环高速公路的路容路貌、道路绿化、户外广告以及

交通设施管理考评成绩

（二）每月的暗检成绩等于月内每周的暗检成绩之和，季度暗检成绩为季度内每月暗检

成绩的平均分；上述的明检成绩即为季度明检成绩。

三、有关考评区域的术语解释

集贸市场是指市场经营管理者经营管理，在一定时间间隔，一定地点，周边城乡居民

聚集进行农副产品、日用消费品等现货商品交易的固定场所。

公共场所是指公共广场、医院、学校、公园绿地、风景游览区、飞机场、公共电汽车（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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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途客运汽车站）首末站、地铁车站、公路铁路沿线、河湖水面、停车场、集贸市场、商业

街区、展览场馆、文化娱乐场馆、体育场馆等供公众从事社会活动的各类室内外场所。

主干道指以交通功能为主，与国道、省道、城市各区相通的交通干道。

四、对有专业的物业服务公司管理的居民住区，暂不列入考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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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施工工地及渣土管理考评标准

序号 考 评 项 目 分值

（一） 工地围蔽 20

（二） 工地道路硬化和车辆冲洗 20

（三） “五牌一图”和工地围墙管理 10

（四） 工地场内材料堆放和防尘管理 15

（五） 工地施工审批和夜间施工审批 10

（六） 渣土运输管理 25

合 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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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施工工地及渣土管理考评标准

序号 考评项目 考 评 内 容 扣 分 标 准 备 注

（一）
工地围蔽

(20 分)

1.工地应设置符

合相关技术规范

的围蔽设施。

工地未设置围蔽设施，扣 10

分。未按技术规范要求设置

围蔽设施，扣 5分。建筑工

地围蔽设施与市政道路、人

行道之间的空隙地未硬底

化或绿化，扣 5分。围蔽设

施破损、倾斜等存在安全隐

患，每平方米（处），扣 1

分。围蔽设施未使用统一材

质，扣 5分。

（1）围档的高度：临街建筑工地参照《建筑施工安

全检查标准》（JGJ59-2011）第 3.2.3 条要求，“市

区主要路段的工地应设置高度不少于 2.5 米的封闭

围挡，一般路段的工地应设置高度不低于 1.8 米的

封闭围挡”；市政设施、园林绿化和道路挖掘等工程

围档高度参照省、市文明施工管理的相关规定执行。

特殊情况不具备封闭条件的，应当采用路栏式铁马、

水马等定型化围挡连续设置，其中水马高度不低于

0.8M，铁马或其他定型化围挡高度不低于 1.1M。

（2）围档材料应选用砌体，金属板材等硬质材料，

禁止使用彩条布、竹笆、安全网等易变形材料，做

到坚固、平稳、整洁、美观。

（3）围档的设置必须沿工地四周连续进行，不能有

缺口，或个别处不坚固等现象。

（4）对于因安全因素（如地面软基础等）无法做到

围蔽设施使用统一材质的，应做到“同一方向围蔽

设施材质统一”，达到美观、整洁、统一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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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考评项目 考 评 内 容 扣 分 标 准 备 注

（二）

工地道路

硬化和车

辆冲洗

(20分)

2.工地要确保场

内干净整洁，道路

要硬化，出场口要

设立洗车槽、车辆

冲设备和沉淀池，

车辆要净车出场。

工地道路未能硬化，扣3分。

无洗车槽，扣 3分。无冲洗

设备，扣 3分。无沉淀池，

扣3分。污水外流每平方米，

扣 1分。洗车槽、沉淀池因

堵塞等原因导致未发挥其

功能，扣 3分。

（1）工地道路硬化使用的材质不作硬性规定，只需

保证道路不扬尘，不带泥，方便冲洗即可。

（2）不具备设置洗车设施的管线工程、城市道路、

市政工程等，施工单位应当采用移动式冲洗设备冲

洗工地车辆，污水不得流入城市道路，并安排人员

保洁，确保车辆净车出场。

（三）

“五牌一

图”和工地

围墙管理

（10 分）

3.工地外墙应写

明工程概况及美

化装饰，围墙外

侧不得堆放建筑

材料和建筑垃

圾。

工地围墙主要出入口未贴

挂五牌一图，扣 2分。材料、

垃圾、机具在围墙外侧堆

放，扣 3分。墙面有污迹、

乱张贴、乱涂乱画等现象，

扣 2分。

（1） “五牌一图”是指工程概况牌、安全制度牌、

文明施工牌、环境保护牌、消防保卫牌、平面布置

图。

（2）外墙美化装饰可参考佛山市创文考评标准执

行 ， 达 到 美 观 、 整 洁 、 统 一 的 效 果 。

（3）临街施工、装修工程确需临时堆放物料在围墙

外侧的，需经主管部门审批，并按规定设置围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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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考评项目 考 评 内 容 扣 分 标 准 备 注

（四）

工地场内物

料堆放和

防尘管理

（15 分）

4.工地场内材料

堆放应整洁，渣

土堆放应做好防

尘措施，拆除建

（构）筑物应采

取隔离或封闭措

施，实行湿法作

业，防止扬尘污

染环境，禁止高

空抛洒。

没有渣土专用堆放场地，扣

2分。没配备排放管理人员，

扣 3分。因渣土、建材等堆

放不整齐影响道路通行，扣

2分。渣土未覆盖或未采取

洒水等防尘措施，扣 3分。

渣土与生活垃圾、危险废物

混合堆（排）放，扣 2分。

拆除建（构）筑物未采取防

尘措施，扣 3分。有高空抛

洒行为，扣 2分。

（五）

工地施工审

批和夜间

施工审批

（10 分）

5.工地应严格履

行相关审批手

续，禁止未报先

建，并严格按照

施工时段进行施

工，夜间施工必

须经过相关部门

的审批。

未经相关部门审批，擅自开

工建设，扣 5分。未经相关

部门审批擅自夜间施工，扣

5分。

施工工地需夜间连续施工，必须把相关审批文件张

贴在“五牌一图”告示板上，若未按规定张贴，视

为未经审批擅自夜间连续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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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考评项目 考 评 内 容 扣 分 标 准 备 注

（六）

渣土运

输管理

（25 分）

6.渣土清运、消

纳、调配实行核

准制度。渣土运

输车辆应装载适

度、净车出场，

严禁轮胎带泥上

路，实行密闭化

运输，无撒漏和

泄漏，渣土运输

过程中造成道路

污染，必须及时

清理。

未经主管部门核准，擅自处

置渣土，每例扣 2分。渣土

运输车辆带泥上路，每辆扣

2分。渣土运输车辆未密闭，

每辆扣 2分。渣土运输过程

中造成道路污染未及时清

理，每平方米扣 2分。

注：施工工地包括建筑工地、市政和园林绿化工地、各类管线工程、拆迁工地、楼宇改建和扩建、装修、装饰等。


